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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婚字第 233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6 年 08 月 3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離婚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6年度婚字第233號

原　　　告　胡淑淨

訴訟代理人　陳姿君律師

被　　　告　李佳華

訴訟代理人　陳世煌律師

　　　　　　林家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事件，本院於民國106年8月9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92年間相識、交往，於97年6月15日結婚，婚後

    共同居住在被告臺中市大安區房屋。兩造均為警職，初均任

    職於大甲分局，感情融洽，詎婚後因雙方工作、職務變動，

    價值觀日趨落差，日常生活習慣亦漸生磨擦、爭執。被告喜

    好跑馬拉松，除上班之外，幾乎休假都用於參加馬拉松路跑

    ，又被告對於參加馬拉松賽事，重於一切，於99年9月間，

    原告因發燒夜間送急診，被告隔日要參加臺中港路跑賽，竟

    將原告送至醫院後，即將原告獨自留在醫院住院治療，待被

    告隔日路跑結束始接原告出院，當天晚上，原告因血紅素偏

    低、發燒，一手打點滴、一手輸血，無人照顧，連要上廁所

    也無法起身行走，按鈴請護士協助，護士請原告自行使用便

    桶，然因二手均插針頭打點滴無法操作，護士請原告使用成

    人紙尿布，原告無助徬徨地躺在病床上欲哭無淚；同年間，

    原告又因靜脈曲張至花蓮慈濟醫院進行靜脈曲張手術，從開

    刀、住院、出院均由原告自行打理，被告從未因此請假照顧

    原告，但被告卻會因參加馬拉松路跑而請休假，對被告而言

    ，孰輕孰重，不言可喻。101年間，原告駕駛自小客車與機

    車騎士於大甲區發生交通事故，事發後原告立即報案及叫救

    護車，並告知被告發生車禍，沒想到，被告竟對原告表示「

    發生車禍你要報警啊！打給我幹嘛」，而非關心原告有無受

    傷，車禍情形如何，整個車禍的後續和解與處理過程都是原

    告自己處理，被告對此毫無聞問，未有絲毫協助、關心或陪

    伴，被告對原告的生活與工作均漠不關心，原告雖與被告結

    婚，但原告卻從未感受被告的扶持，原告僅能獨自面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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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工作的一切困難、徬徨。

二、兩造婚後三年，原告查覺彼此婚姻生活不復往日，原告努力

    想要經營與被告的婚姻，改善彼此關係，一方面就讀在職專

    班研究所，一方面學習烹飪，下班或假日盡量在家煮飯等被

    告回家吃飯，也烘焙蛋糕、餅乾類之小點心，希望增添兩人

    的生活情趣，因此在廚房添購收納架，詎被告返家即斥責原

    告說廚房已經不大了，為什麼還要買櫃子，同時，原告烘培

    小點心時，被告也會碎念說原告在家用烤箱會讓家裡很熱，

    尤有甚者，原告因家中大門玄關處凌亂，欲整修該處動線、

    增設置物櫃，向被告表示請裝潢師傅來看，原告願意自行支

    付花費，沒想到被告當下未立即回應，半夜竟用LINE表示要

    原告不要亂動「他」房子的裝潢，原告看到被告的LINE訊息

    ，頓時心涼了一半，原來，兩人居住的房子，不是原告與被

    告共同的家，而是被告的房子、被告的家，夫妻二人，有話

    不能當面說，共處一室，還要用LINE傳訊，被告對原告的漠

    然，原告實感無奈。原告與被告共同居住在被告的房子中，

    但被告將此視為其單獨所有之財產，並未將該處當成兩造共

    同生活的家，原告不能任意地更動房子的擺設或設備，被告

    也曾因兩造有小口角，就發脾氣、摔杯子，要原告滾出去，

    對被告而言，那是被告的房子，而不是原告與被告共同的家

    ，所以原告無權改變該房子的一切，與被告有口角時，被告

    隨口就要原告滾出去。被告房屋長期使用地下水，原告曾經

    希望申裝自來水，較為安全衛生，但被告竟表示用地下水即

    可，申裝自來水費用可能很高，期間，原告煮飯的家庭用水

    都一直是去加水站載水來使用，就這樣又過了二、三年，直

    到原告偶然間得知住家的里民要集體申請自來水，原告告知

    被告請他去里長家填資料時，被告雖然申請了，卻還一直表

    示希望自來水可以只用在二、三樓，一樓希望繼續用地下水

    ，說這樣井才不會浪費、不甘心只有鄰居在使用該口井，被

    告的價值觀與原告落差甚大。

三、兩造自結婚以來，雙方每有爭執，被告都採取冷漠以待的方

    式對待原告，每次都是原告為了維繫婚姻而主動退讓，雙方

    無法溝通、衝突的模式一再重演，被告回家多是抱怨長官、

    同事，從未關心原告的生活，被告不檢視自身工作態度的問

    題，只是一昧地抱怨長官、同事、還有被告的父母兄弟，被

    告每有情緒，回家就擺臉色或故意弄東西弄得很大聲，發洩

    情緒，也影響原告的情緒，原告為了安撫被告的情緒，甚至

    在被告無法順利完成其業務工作時，還必須幫忙被告完成工

    作，惟被告對於原告的付出，均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漠然以

    對，還表示又沒有要求原告這麼做，被告對於原告對家庭及

    婚姻付出的努力，完全沒有一絲珍惜與感謝，與原告錙銖必

    較，幫原告車子加油，會拿發票跟原告索還費用，連新台幣

    十幾二十塊也要拿。99年12月，原告自臺中市大甲分局陞調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戶口科警務正職務，99年12月25日人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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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後，原告隨即收拾大甲分局辦公室的個人物品，翌日至

    臺中市○○區○○路警察局報到，自99年12月起，每日往返

    大安區至西屯區（每日通勤來回80公里），原告每日忍受舟

    車勞頓，努力地想與被告共同經營婚姻家庭生活，但被告從

    未正視對原告所付出的努力，兩造間隨著被告漠然的態度，

    婚姻生活漸行漸遠。

四、104年3月6日原告陞調臺中市第一分局交通組長，因常有假

    日及深夜勤務關係，如以通勤方式往返分局，難以因應各種

    突發公務處置，因此原告於104年3月報到後即先行於分局附

    近租屋居住，然後再購置新屋於市區居住，被告則於假日或

    休假時，會前往原告的住處，與原告同住，每次原告的職務

    調整、調動、搬遷，新工作的挫折、困頓與適應，及諸多因

    應工作異動而需處理的私務（例如私人物品的搬運、交通工

    具託運至分局…），被告均未曾關心或協助，原告皆獨力一

    人面對，婚姻生活至此，讓原告備感孤軍奮戰之心寒，兩造

    間也漸行漸遠，105年1月間，原告實在無法再忍受名存實亡

    的婚姻，向被告提出離婚要求，被告卻傳LINE給原告的小姪

    女（傳到原告弟媳手機）說：「以後我可能不是妳的姑丈了

    、我很壞、常常惹姑姑生氣傷心，她有困難我沒辦法幫她…

    」等語。105年初，被告前往原告家中，哭求原告家人出面

    勸原告回心轉意，向原告父親表示後悔認錯，未曾好好經營

    婚姻生活，惟兩造婚姻無法維繫，被告卻不是找原告溝通，

    反而去找原告的家人，要原告的家人來勸原告，但被告卻不

    願與原告真誠溝通，當原告與被告溝通時，被告僅說原告生

    病了，要去看醫生之類的話，原告實在無語問天。

五、被告於105年12月26日將原告置放在被告房子中的物品打包

    送至原告居住的管理室，然後傳訊息給原告的弟媳說有整理

    一些冬衣要給原告，要原告的弟媳轉知原告，原告十分不解

    ，被告對於原告所傳的訊息，不讀不回，被告有事不直接與

    原告溝通，卻要透過第三人來跟原告說，原告依照弟媳的轉

    達到管理室取回被告所寄的包裹，一打開來看，箱子內原告

    的衣物鞋子胡亂塞，凌亂不堪，被告此舉顯然已無欲再與原

    告維繫婚姻，才將原告的衣物打包運至原告的住處，兩造婚

    姻至此，實無再維繫之可能。是本件客觀上已足認有難以維

    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准判

    決兩造離婚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六、對被告答辯之陳述：

(一)被告陳述其與原告娘家親人相處和睦、如同親子、親兄弟等

    語，與事實顯有落差，被告與原告娘家親友不常往來，被告

    去原告娘家絕大多數係因要參加路跑活動，被告會告知原告

    說要去中南部的場次，問原告要不要順便回娘家，這樣被告

    也可以省住宿錢；被告與原告父親、弟弟甚少有相處機會，

    亦無話可聊，被告主觀地認為與被告家人感情相處和睦、如

    同親子、親兄弟，更可以顯示被告自以為是的個性，自己覺

第 3 頁



    得與原告感情甚篤，自己覺得已盡了丈夫的責任了，全部都

    用自己的標準跟方式去看待兩造的相處，完全無視原告的想

    法。

(二)被告參加馬拉松路跑近幾瘋狂，只要有比賽幾乎都會報名，

    被告自97年12月28日起迄106年3月止之8年3個月期間，參加

    「全程馬拉松」計69場，「半程馬拉松」計32場，其他路跑

    計7場，總計108場，最瘋狂的時期甚至曾在一個月參加比賽

    高達2至3場比賽（全馬、半馬、中短程路跑）。被告所述其

    每年僅參加7至8場活動，餘時間均陪原告在家休息、開車回

    臺南等語並非事實，如前所述，被告與原告娘家親友甚少聯

    絡，大多是路跑活動才央請原告一同回臺南，原告也是心想

    那就順道回臺南看看家人也好，被告稱是因原告熱愛馬拉松

    路跑活動、伊係陪同原告參加等語顯非事實。

(三)從被告所提被證四之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更可顯示兩造的

    對話完全沒有交集，被告只是一昧地責怪原告，沒有檢討自

    己的問題，兩造完全沒有辦法溝通，被告對於原告的請求、

    溝通，完全不予理會，完全冷處理，只是跟原告說原告生病

    了、要去看醫生，原告工作壓力太大了，原告把工作壓力宣

    洩在被告身上，或者對於原告的訊息完全不聞不問，不讀也

    不回，原告像是在對空氣講話，被告自105年3月13日開始至

    本案第一次調解期日106年4月11日，期間長達約一年一個月

    ，被告沒有與原告有任何對話或任何形式的接觸與溝通，被

    告對原告傳的訊息，完全不讀不回應，直到本案第一次調解

    期日，被告才突然當成什麼事都沒發生，傳了一個恭喜原告

    考上警正班的訊息，原告與被告間的婚姻生活，讓原告深感

    痛苦與無望，由該對話紀錄，更可見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

    回復之可能，且該破綻係歸責於被告的冷漠及自我。

貳、被告抗辯：

一、兩造因工作相識於92年，交往4年後決定廝守一生，於97年6

    月15日結婚，雖未有孩子，但夫妻生活美滿、順遂，與雙方

    之原生家庭、親屬等相處容洽，實無由因偶發之小衝突，即

    認婚姻已破裂無法繼續維持。

二、馬拉松路跑並非不適當或非法之活動，被告為警職、需配合

    輪休，且馬拉松路跑又均於假日舉行，故自97年至今每年僅

    約參加7至8場路跑活動，其中部分場次甚和原告一起參與，

    何能謂被告幾乎所有休假都用於參加馬拉松賽事。

三、原告99年9月間發燒送醫急診，當時係被告親送原告至醫院

    ，並於治療後持續於病房內照顧原告，直至原告告知無礙並

    稱有護理人員得為協助，且被告見原告症狀已緩解，加以雙

    方住處與醫院距離僅約2公里、與被告老家更僅約200公尺，

    乃提醒原告若有任何不適或突發狀況要立刻以電話聯絡被告

    ，被告或家屬會立即到院，經原告應允後，被告才參加路跑

    ，路跑活動至多4小時即趕回醫院，嗣辦理出院雙方一起返

    家休養，返家後原告才告知所述之事，被告知悉後內心著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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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捨更以此粗心為戒；次就原告靜脈曲張至花蓮慈濟醫院接

    受手術治療一事，手術當日被告確因勤務在身無法陪同赴院

    ，但勤務一結束即趕至醫院照顧、陪同，直至出院一起返家

    ，實無所稱之從開刀、住院、出院均由原告自理之情形，更

    遑論被告怎可能會為馬拉松路跑而休假，反置原告開刀、住

    院不聞問甚不願休假陪伴，原告所述與事實顯有未合。

四、原告於101年在臺中市大甲區駕駛自小客車與機車騎士發生

    碰撞，原告通知被告發生車禍，被告心急先關心原告有無受

    傷，知悉原告未受傷僅車損但機車騎士受傷後告知原告「要

    先打電話報警才對，然後再打給我」，絕非所稱之「發生車

    禍你要報警啊？打給我幹嘛」，嗣即趕到現場協助原告處理

    ，後續之車禍調解被告主動欲陪同，後係原告告知由其處理

    即可，被告始未偕同；另103年3月8日原告於臺中市大甲區

    發生車禍事故，造成原告骨折等傷害，被告接到原告通知，

    即刻趕往醫院探視並辦理住院手續，嗣後出院、輔具購買、

    保險賠償及出院後之後續醫療照顧等，均由被告協調處理，

    被告怎會對原告未有絲毫之協助、關心與陪伴。被告自知非

    完美之丈夫，但婚後迄今照顧原告之心絕無二致，關懷、呵

    護、扶持或許拙於言辭表達，但若非關心、緊張原告，被告

    又怎會均於第一時間趕往原告處，原告單方主觀之感受，或

    係被告做的不夠，又或係原告忘了回頭看看被告的好，均有

    可能，但不可能是被告對原告毫無聞問，未有絲毫協助、關

    心或陪伴。

五、原告與被告均為警職，婚後原告繼續就讀在職專班研究所，

    被告擔心原告學業、工作忙過於疲累，常半夜洗衣、晾衣、

    整理家務，只是為了早上原告可以多睡一會兒，原告與被告

    住處為數十年之老屋，原告職務升遷頻繁，為免往返奔波，

    被告遂有意於市區購屋，始建議原告不要再裝潢舊屋，將錢

    省下來作為日後購屋之用。而以LINE通訊軟體傳訊，實係二

    人警職勤務時間不同，擔心打擾原告睡眠，另一方面又恐原

    告次日即聯絡裝潢師傅，造成困擾，始以LINE留言告知，而

    關於LINE訊息用字不當部分，被告嗣已向原告解釋澄清，被

    告未曾不准原告任意更動房子擺設、設備，亦未曾說過要原

    告滾出去等語。

六、被告面對衝突選擇先讓雙方冷靜下來後才協調，只是為了讓

    衝突有轉圜，雙方多點思考空間，絕非冷漠對待原告。而夫

    妻本係生命共同體，且二人均為警職，職場上之人事物均有

    重疊，被告回家面對至親之妻子吐露心情、情緒乃人之常情

    ，原告面對職場或其他場合之情緒宣洩，亦是如此，此亦為

    雙方為夫妻，相互陪伴、關懷使然，應非誤解成被告僅是一

    昧抱怨長官與同事。105年1月原告提出離婚要求，被告未予

    同意，LINE予原告姪女之訊息及親赴臺南原告家中向原告父

    親為解釋，被告均無任何惡意或有任何怒氣，反係苛責自己

    做的不夠好，均係挽回原告心意之舉措，目的在維持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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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且雙方婚姻關係並未達難以維持之情形，非陷於僅離

    婚一途之困境，被告仍希望與原告繼續維持婚姻關係。又被

    告擔心原告衣物不夠才整理部分衣物予原告，但憂心原告不

    悅才以LINE請其弟媳轉達，此應與無法維繫婚姻之可能無關

    ，被告若無意維持婚姻，原告與被告結婚7年，放於家中之

    衣物、私人用品數量何止如此？被告逕可全數丟棄，又何須

    僅整理冬衣配送至原告處。由原告所舉之事證並無法證明雙

    方婚姻已生無回復希望之破綻，應不得以原告主觀上喪失維

    持婚姻之意欲，即認原告與被告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

    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97年6月15日結婚，現婚姻關係仍存續中，

    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為證，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

    ，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

    ，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開

    條文規定之立法意旨，在符合現代多元化社會之需要，使裁

    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關於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

    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而婚

    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的標準，即難

    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常人將喪

    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又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以外

    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如無過失或過失

    程度較輕或其程度相當，均得請求離婚，此觀同條第2項之

    規定即明（參照最高法院94年臺上字第2059號民事判決、95

    年度第5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三、證人即原告之胞弟胡峯誌到庭證述：「（被告多久會回原告

    娘家？）三、四個月回來一次，回來通常都是隔天要跑馬拉

    松，平常電話聯絡較少，偶爾會傳LINE訊息給我太太，是傳

    一些卡通圖案要跟我們的小孩玩。（被告在其書狀中主張跟

    你們家人相處和睦，是否與事實相符？）沒有那麼誇張，被

    告三、四個月來一次，平常電話也不是很常聯絡，說那麼密

    切也不至於。（被告平常回你們家時，會跟你們父親或你聊

    天互動嗎？）平常我們家就有很多人來泡茶，被告在旁邊玩

    手機。（你平常看到兩造互動的情形？）被告來我們家時，

    都是在旁邊看我們聊天，跑馬拉松回來，原告煮飯給被告吃

    ，被告跟原告說不用再煮了，不用那麼麻煩。之前原告到花

    蓮開刀，本來是我要去照顧，但我因工作的關係沒有辦法去

    ，被告當時說他有工作而沒有辦法到花蓮照顧原告，只有等

    到原告開完刀時，才去花蓮接原告回臺中，接回後又說他因

    為上班關係沒有辦法照顧手術後的原告，所以我就開車到他

    們家將原告接回我們臺南家療養，等原告恢復差不多了，原

    告回去臺中，結果原告去游泳時，人又不舒服去掛急診，被

    告有去急診醫院看原告，但被告也沒有問原告狀況如何，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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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原告跟我說的。（你有無去過兩造共同居住大安家中？）

    去過很多次。（去他們家時，看到兩造的相處情形？）一進

    門，看到裡面很亂，地上鞋子十幾雙，我問原告為何不整理

    一下，原告說她曾經要請人來裝潢，比較好收納整理東西，

    但被告不願意。之前原告說要請人裝自來水，不要一直使用

    地下水，吃了比較不好，他們當時要喝的水都要去外面買礦

    泉水或加水站買水，被告也是不願意裝自來水，被告的理由

    是說若不用地下水，之前裝地下水設備的錢就沒有作用，變

    成只有給後面的鄰居用，給別人佔便宜，原告當時表示裝自

    來水的錢她願意支付，但被告還是不願意。（你是否知道兩

    造為何沒有生育小孩？）結婚後被告說他不想要生小孩，因

    為養小孩太辛苦了，如果原告要生，他叫原告自己負責養，

    被告來我家住時，還曾經嫌我的女兒晚上哭太吵。（被告是

    否會跟原告計較金錢？）被告花在自己身上比較甘願，原告

    的車子有問題，幾天開被告的車，不小心擦撞到，被告跟原

    告說要將車子全部烤漆，且叫原告付錢，原告說看怎麼樣，

    會將車子恢復原狀，為了這件事情，被告也很不高興，所以

    之後原告就不再開被告的車子。（是否知道被告與其家人的

    關係？）被告與其家人感情不是很密切，因為被告曾經晚上

    會回老家吃飯，但後來就沒有再回去。（被告是否曾經跟你

    抱怨過其家人的事情？）被告說他父母沒有辦法幫他們什麼

    事情」等語；證人即被告之父李秀雄證稱：「（兩造結婚是

    否與你同住？）沒有，本來被告就沒有跟我同住。（婚後兩

    造住哪裡？）臺中市○○區○○街○○號。（兩造是否常回去

    你家？）剛結婚時約一個星期回來一次，後來他們就比較少

    回來。（兩造是否常吵架？）沒有聽說。（兩造是否一直住

    在臺中市○○區○○街○○號？）後來原告就搬到臺中市太平

    區，被告放假時再去太平找原告。（目前也是這樣嗎？）約

    一、二年沒有了，因為有爭執，原告將其太平住處的鑰匙從

    被告那邊要回來，不給被告去她那邊。（你是否曾經打電話

    給原告？）沒有，是被告被原告趕出太平住處後，我才知道

    。（被告平常會跟你談他的事情嗎？）被告很少跟我說」等

    語。依上開二名證人之證詞，可知兩造婚後生活並非融洽，

    就生兒育女、家中裝潢、用水、費用分擔等諸多問題想法不

    和，且被告未能與原告充分溝通並尊重其意見與感受，致夫

    妻產生心結、感情逐漸失和，嗣並分居。又兩造分居至今已

    久，分居期間均無實質正面之聯絡互動，彼此關係日益疏離

    ，漸行漸遠。被告雖表示欲維持兩造婚姻關係，然並未能提

    出積極有效之挽回婚姻方法或作為，其與原告之關係毫無改

    善跡象，故兩造婚姻確已生重大破綻，且無回復之希望。

四、又於本院106年8月9日審理時，原告陳明：「被告自97年至

    106年共參加路跑108場，該108場被告有報名，且有實際參

    加，被告所謂只參加69場是單指全馬拉松部分，另有參加半

    馬拉松32場，一般短程及兩鐵比賽7場，故合計是108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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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全馬或半馬並非只有參加比賽的時間，該馬拉松跑步比賽

    大部分在外縣市，如同被告所說馬拉松比賽多在清晨5、6點

    開始，被告要參加比賽，需提前一天或當天半夜就出發，故

    被告幾乎所有休假時間都花費在參加馬拉松比賽」等語，並

    提出原證六之網路搜尋資料為證；被告亦自承其確有參加上

    述108場路跑活動。觀諸被告參加路跑活動情形，確實相當

    頻仍，故原告主張被告長期過於熱衷路跑賽事、耗費大量時

    間心力，因而忽視婚姻家庭生活，致夫妻感情惡化一節，應

    非虛構。

五、再觀之被證四之兩造間LINE對話內容，可知兩造自104年12

    月21日以來，確實觀念不合、溝通不良，且就婚姻議題針鋒

    相對、怨恨已深，如原告表示「…只會隨著一次次的爭執、

    讓怨懟更多、我只是很清楚看到我們不適合婚姻關係了」、

    被告表示「…我自認我是個好警察好男人，但不是一個好丈

    夫，時常傷害妳過著痛苦的日子…」(見編號89、90、91)，

    原告表示「求你了、我們已經回不去了」、被告表示「妳好

    無情，好殘忍喔」(見編號94)，原告表示「我求你、放了我

    、為什麼不讓我有幸福的機會」、被告表示「因為我知道妳

    的個性太烈」、原告表示「你對我不是愛、你只是想把我綁

    著、讓我不能找更適合的人」、被告表示「應該沒有其他男

    人受得了」(見編號105、106)，原告表示「我人生中最青春

    的時光都給你了」、被告表示「妳生病了」(見編號113)，

    原告表示「我一直在處理你的工作問題、你的情緒問題、你

    對我沒有正面影響」、被告表示「難道妳情緒問題會比我少

    嗎？」(見編號118)，原告表示「你的自私會讓我恨你一生

    」、被告表示「妳也會讓我恨妳一生」(見編號139)。兩造

    長期欠缺良性溝通，分居後亦無實質正面之生活互動與交流

    ，婚姻中夫妻、家庭彼此扶持共生之特質已不存在，原告於

    訴訟中復一再堅決表示無維持婚姻之意欲，足認兩造間之婚

    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常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應

    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揆諸前揭說明，堪信兩造間確有難

    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且就前述離婚事由整體觀之，

    尚無證據顯示原告可歸責之程度超逾被告。從而，原告依民

    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建興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何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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